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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于 2017年 6月 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6 月 5 日以邮件、电话方式送达。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锦成先生

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深圳合康思德电机系统有限公司成立后，电机及其系统产品研发进展缓慢。

而同样也生产经营电机产品的控股子公司合康锐马电机（宁波）有限公司经过一

段时间的技术积累及产品运行沉淀后，产品投放市场得到认可，并已经实现盈利，

成为公司的主要电机供应商。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投资项目重复、浪费

公司资源，实现集中主力发展优势项目的目标，公司拟减少深圳合康思德电机系

统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总额由为人民币 3,65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9,467,088.45 元。其中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6,000,000.00

元，持股 82.19%；张勇认缴出资 3,328,872.13 元，持股 17.1%；汪丽认缴出资

138,216.32 元，持股 0.71%。认缴出资变更前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公

司拟将原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设立深圳合康思德电机系统有限公司”的投资

金额由 3,000 万元变更为 1,600 万元。同时，将原项目剩余未投入的超募资金 14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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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公司首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账已超过七年。为了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经审慎研究，公司拟

将剩余超募资金 23,504,925.79 元（含利息收入，具体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降低公司财

务成本，提高公司经营效益。此外，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超募资金将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直接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综上，本次实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为 73,504,925.79 元。 

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不进行上述高风险投资。 

因此，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剩

余的超募资金 73,504,925.79 元（含利息收入，具体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出具了意见，同意公司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暨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关于

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了保持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一致，公司注册地址拟进行变更，具体变

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街 19 号中小企业基地院内。 

变更后：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二路 3 号（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定为准）。 

鉴于公司注册地址拟进行变更，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做出修订，具

体修改内容对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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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订前 《公司章程》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

古城西街 19 号中小企业基地院内。 

第五条 公司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博兴二路 3 号。（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定为准）  

除上述之外，公司章程中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董事会授权

公司职能部门根据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7年6月26日下午14:30时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二路3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请见附件《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合康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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